附件4-1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戒菸輔導作法

	程度
	懲處
	輔導作為
	備考

	
	
	導師
	生輔組（輔導教官）
	衛保組
	學輔中心
	

	初犯
	小過一次
	1、 通知家長。

2、 實施個別約談，持續生活輔導。

3、 協助戒菸宣導。
	1、 精神教育一次。

2、 實施菸害輔導教育。   

3、 建立名冊持續輔導、轉介衛保組。


	1、 實施初犯戒菸教育一次。（每週開班）

二、持續追蹤輔導。
	提供戒菸相關資源，協助戒菸宣導。
	

	好奇無菸癮者
	
	4、 
	4、 
	2、 
	
	

	第二次違規
	小過二次
	1、 通知家長。

2、 實施個別約談，加強生活輔導，列入重點輔導。

3、 協助戒菸宣導。
	1、 精神教育一次

2、 實施菸害輔導教育。   

3、 服務教育三次。

4、 建立名冊持續輔導、轉介衛保組。

※服務教育以菸害防治宣導（利用課間時間）及無菸環境服務（午休）為主。
	一、實施再犯戒菸教    

    育一次。（每週開班）

二、持續追蹤輔導。
	視相關單位轉介需要，提供諮商輔導。
	

	輕度成癮者
	
	4、 
	1、 
	1、 
	
	

	第三次違規
	大過一次（含以上）
	1、 通知家長。

2、 實施個別約談，加強生活輔導，列入重點輔導。

3、 經衛保組及學  輔中心評估須   參加戒菸門診或

    戒菸班時，再次通  

    知家長。
	1、 精神教育一次。

2、 實施菸害輔導教育。   

3、 服務教育三次。

4、 建立名冊持續輔導並召開個別化教育。

5、 轉介衛保組及學輔中心。

   
	1、 實施累犯戒菸教育一次。（每週開班）

2、 辦理戒菸班教育課程。 

三、提供戒菸門診資訊。

四、管制戒菸門診證明繳

   回，並持續追蹤輔

   導。
	經評估後，視個別需要，提供諮商輔導或轉介醫療單位。


	

	重度成癮者
	
	4、 
	6、 
	3、 
	
	


附註：
1. 由生輔組執行之菸害輔導教育為1小時。

2. 凡經清查而表明自願戒菸同學，逕行參加衛保組辦理戒菸教育或戒菸班即可。
3. 管制完成上述輔導作為後， 檢附證明始可銷過。
